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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為協助我國再生能源之小水力發電發展，仍需借鏡國際已具備相當規模國家

之發展經驗，以提供我國後續申設程序之制度設計、電廠與周遭環境社區等相關

實務管理經驗。本次出國參訪行程包含案場實地參訪、政策交流及實務管理等項

目，目的為實地參訪小水力發電場域，並與日本相關單位及學者進行交流，以了

解其發展過程中所遭遇之困難及其影響因子，並納入未來政策規劃參考。 

本次赴日本實地參訪部分，主要地點為宮瀨水壩（宮ヶ瀬ダム）以及森崎水

再生中心（森ケ崎水再生センター），其中宮瀨水壩部分，除具備防洪、供水與

發電功能外，亦建置「水與能源館」（水とエネルギー館），以模型及展覽等方

式展示水資源運用及水壩構築過程，展館設計聲光互動及實體操作模擬等設施，

可做為能源教育訓練場地，有效帶動參訪民眾了解實際運作原理及流程，並透過

定期遊園列車及纜車電梯等設備，降低參觀所需路程，增加民眾參觀意願，另附

屬餐廳亦與當地產業合作，販售農作物及酒品等相關商品，整體規劃可做為我國

未來發電設施輔助多元配套措施之參考。 

另有參訪森崎水再生中心，該中心位於東京之污水處理場，其處理量能為全

日本最大，需處理污水範圍涵蓋東京品川區、目黑區、大田區、世谷田區、渋谷

區與杉並區，約佔東京都四分之一的污水處理量，除具備污水處理功能外，亦有

利用後續排放入海之排放口的落差進行小水力發電，結合廠房屋頂設置太陽光電，

及污水底泥進行沼氣發電，透過污水處理過程及設施，所產生之再生能源，可降

低廠區能源消耗及用電量，進一步提升低碳能源使用比例及廠區能源韌性。 

本次出國亦安排進行政策及學術交流，為了解日本申設程序與土地開發等相

關法規制度，除拜會龍谷大學政策學部知名教授櫻井次郎教授請益外，亦與拓殖

大學政經學部知名環境法學者奧田進一教授進行訪談，以就教日本學界對於能源

涉及之土地開發、政策配套、法規制度及行政程序等議題，提供我國能源政策制

定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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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行程紀要 

一、出國目的 

為拓展我國小水力發電設置場域，參考先進國家發展經驗，赴日本參

訪小水力發電場域，並與場域管理單位及日本學界等專家學者進行交流。 

本次出國可大致分為實地參訪及學術交流兩項主要任務，實地參訪部

分除實際至案場觀摩運作情形外，並同步與案場管理單位進行交流，包含

案場建置、營運、管理等各面向議題，吸取實際運作與處理經驗，並可於

後續制定政策及法規面向採取預防措施；另外學術交流部分，多數流程審

查及政策設計，均委由學界專家學者給予審查意見及建議，爰本次探訪日

本學界知名教授，以就教制度流程及政策方針等議題，俾利提供本署政策

規劃參考。 

二、行程說明 

本次出國主要任務前往日本東京參訪小水力發電場域與學術交流，出

差整體期間為 5 日。 

原訂參訪水之戸澤(みずのとざわ)小水力発電所及東京葛西給水所小

水力発電場域，因日方通知場域正在修繕維護中，故調整參訪地點。在拓

殖大學政經學部知名環境法學者奧田進一教授的推薦與協助聯絡之下，改

至神奈川縣-宮瀨水壩進行參觀，參訪範圍包含宮瀨水壩本體、水與能源

館及愛川第１發電所。並增列龍谷大學政策學部知名教授櫻井次郎教授拜

會與請益。本次出國行程概要如表 1。 

表 1、出差日程表 

日期 行程內容摘述 

10/06 

(一) 
去程：桃園國際機場出發 

10/7 

(二) 

參訪宮瀨水壩本體、水與能源館及愛川第１

發電所 

10/8 

(三) 
參訪森崎水再生中心小水力發電所 

10/9 

(四) 
訪談龍谷大學及拓殖大學學者 

10/10 

(五) 
回程：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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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加人員 

本次赴日本東京參訪小水力發電場域與學術交流共計 5 日，人員名單

如下。 

表 2、參加人員名單 

姓名 單位 職稱 

黃峯德 經濟部能源署 約聘管理師 

周承志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所 資深管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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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參訪過程 

一、參訪神奈川宮瀨水壩、水與能源館及愛川第１發電所 

宮瀨水壩位於神奈川縣相模川水系中津川，其為重力混凝土大壩，壩

高 156 公尺、總蓄水庫容 1.93 億立方公尺，兼具防洪、灌溉、民生供水與

發電等多目標功能，壩區設置愛川第 1、2 發電所。並設立水與能源館，

透過展示壩體原理、構築過程及日本各地方水壩分布，並將淨水及壩體周

遭設施以互動及沉浸式體驗方式，使來訪的民眾可了解並學習自來水流程

及水力發電原理，並設計可操控「無人機巡檢」，讓民眾充分了解水壩設

施及周圍景觀，強化民眾對水壩結合水力發電系統的理解。 

另因水壩等相關水利設施，若可結合在地觀光與地方創生，可發揮除

水利用途外更多元價值，亦可納入我國未來規劃相關水利或發電設施之參

考，增加在地開發意願，提升社會觀感，經參訪宮瀨水壩除提供場域結合

在地節日慶典推出相關活動外，水壩管理單位所設立之餐廳亦有參考大壩

外觀，推出「大壩咖哩」等相關餐點，讓參訪民眾可以融入景觀特色加深

印象，並活用壩體監査廊的低溫恆濕環境進行在地農特產熟成與聯名行銷。

整體觀察，宮瀨水壩結合治水、供水、發電、環境教育及地方產業的場域

整合，對我國推動既有水利設施結合小水力發電，並透過在地公民及社區

參與及環境保護等政策方向頗具參考價值。 

(一) 宮瀨水壩  

宮瀨水壩(如圖 1 所示)建於日本神奈川縣相模川一級水系中津川上的

水壩，宮瀨水壩總蓄水庫容達 1.93 億立方米、壩體總高 156 米，屬於重力

混凝土大壩，。該水壩於 2000 年（平成 12 年）完工，該水庫主要功能為

防洪、灌溉、民生供水及發電等多目標利用之水壩，主要供應橫濱、川崎

和相模原等地區之飲用水，係為供應神奈川縣 70%地區的大型水利設施。 

另宮瀨水壩設有水とエネルギー館、愛川第 1 発電所及愛川第 2 発電

所等附屬設施(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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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宮瀨水壩 (宮ヶ瀬ダム) 

  

圖 2、宮瀨水壩附屬設施介紹 

 (二) 水與能源館 

水與能源館以水資源及能源為展示主題之展覽館，該館展覽內容包括：

宮瀨水壩本體的介紹、自來水系統及生產簡介、水力發電及其他再生能源

應用、神奈川縣內分佈的水壩位置與河川介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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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與能源館展覽以照片或實務模型等方式展示外觀樣態、地形分布及

活動成果等，展館並設立互動展示空間，如使用無人機畫面，透過操作互

動介紹水壩設施，並將自來水淨化過程透過電子螢幕，及設計小遊戲等深

化來訪民眾印象。(如圖 3、圖 4、圖 5 所示) 

 

 

 

 

圖

4

、

圖 3、水與能源館參訪紀錄 

 

 

 

圖 4、水與能源館參訪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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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水與能源館參訪紀錄 

(三)愛川第 1 發電所&愛川第 2 發電所 

愛川第 1 發電所及愛川第 2 發電所設置於宮瀨水壩下方，主要發電水

源來自宮瀨水庫，其中愛川第 1 發電所設置於宮瀨水壩右岸正下方，引用

宮瀨水壩低位放流口之水源進行發電，廠內設有單台 24.2MW 之水力發電

機組，採用立軸混流式水輪機，最大發電水量達 22 立方米/秒。另外，愛

川第 2 發電所設置於宮瀨水壩下游 50 米處之石小屋水壩，該石小屋水壩

主要是維持中津川日常所需水量，愛川第 2 発電所運用供應中津川放流水

進行發電，廠內設有單台 12MW 之水力發電機組，採用水平螺旋槳式水

輪機，最大發電水量達 7 立方米/秒。 

愛川第 1 發電所及愛川第 2 發電所合計總裝置容量達 36MW，其中愛

川第 1 發電所主要發電時段為每日尖峰用電時段，為用電尖峰的補充電量

來源，發電後尾水會蓄積在石小屋水壩內，作為中津川供水來源之一。愛

川第 2 發電所利用石小屋水壩放量水進行 24 小時發電，發電量則依據石

小屋水壩供水計畫而變化。兩處發電廠合計年發電量達 71,803MWh，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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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20,335 戶家庭之年用電量。 

 

圖 6、愛川第 1 發電所&愛川第 2 發電所歷年發電資訊 

圖 7、愛川第 1 発電所&愛川第 2 発電所參訪紀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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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愛川第 1 發電所&愛川第 2 發電所參訪紀錄(2) 

二、參訪森崎再生水處理中心小水力發電所 

 (一) 森崎再生水處理中心簡介 

森崎再生水處理中心小水力發電所設置於森崎再生水處理中心內，森

崎水再生中心位於東京大田區，並由東西兩處設施組成，是日本最大的水

再生中心。西設施位於大田區既有的住宅及公共設施區域，東設施則位於

人工島之昭和島上與西設施之間有一條東京灣的水道相隔，兩地必須透過

一條專屬使用的海底隧道通聯（如圖 9 所示）。該再生水處理中心乃為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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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下水局所屬的公共設施，但目前係透過委託民間顧問公司代操作及營

運管理。 

 
圖 9、森崎再生水處理中心設施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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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崎水再生中心主要處理大田區全區、品川區、目黑區和世田谷區的

大部分地區以及澀谷區和杉併區的部分地區等地區的生活污水，另該中心

也接收來自多摩地區野川處理區和其他地區的污水，污水處理能力達每日

154 萬立方公尺，計畫服務人口達 213 萬人。並於東西區之放流水排放口

位置安裝小水力發電機組，推估每年發電量約 80 萬千瓦時（相當於約 173

戶普通家庭的用電量）(如圖 10 所示)。場內除設置小水力發電設備(年發

電 80 萬度)外，也設有沼氣發電設備(年發電 2,280 萬度)及太陽光電設施

(年發電 115 萬度)，該廠再生能源設備所生電力採自發自用模式，總發電

量約可滿足 30%用電量。 

 

圖 10、森崎再生水處理中心小水力発電所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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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森崎再生水處理中心小水力發電所導覽 

本次森崎再生水處理中心小水力發電所參觀導覽(如圖11、圖12 所示)，

由村井直樹及石山隆夫兩位先生進行解說導覽。東京下水道系統，主要有

三個單元構成，會透過(1)下水道管線蒐集家戶的生活污水，這些管路匯集

到(2)污水泵站(整個東京都區約有 100 個左右)，再透過污水泵站將水輸送

到(3)水處理中心，而其中森崎水再生中心為日本最大，每日污水處理量

(154 萬立方米/日)最高的污水處理中心。 

圖 11、與處理中心人員合影 

圖 12、與處理中心人員討論過程 

 



- 12 - 

 

森崎再生水處理中心除了前端需透過污水泵站及進場抽水幫浦

進行提升水位高外，廠內各水處理單元皆採重力流方式傳送，其廠內

主要水處理程序(如圖 13、圖 14、圖 15 所示)依序為沉砂池、第一沉

澱池、生物反應槽、第二沉澱池、深度處理單元、氯氣消毒槽、放流

水口等操作單元。生活污水再經深度處理單元後，會與都市雨水系統

之雨水匯集後，通過氯氣消毒槽進行殺菌消毒一併通過放流水口放流

進東京灣，而在放流口後端裝設有小水力發電機組，運用其水頭及流

量(落差約 4-5 米高，每小時流量約 0.34-2.8 立方米/時)進行發電。 

 

 

 

 

 

 

 

 

 

 

 

 

 

 

 

 

圖 13、參觀森崎再生水處理中心之各處理單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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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參觀森崎再生水處理中心之各處理單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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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參觀森崎再生水處理中心之各處理單元(3) 

 

三、訪談龍谷大學及拓殖大學學者 

(一) 龍谷大學政策學部櫻井次郎教授簡介 

櫻井次郎教授現任職龍谷大學政策学部，於畢業於名古屋大學，主要

研究領域為中國法、環境政策及環境法等，曾於 2013 至 2016 年日本國家

科學研究基金計畫，擔任中國核能及再生能源政策研究負責任，曾發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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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促進再生能源政策之現狀與課題」（台湾における再生可能エネル

ギー推進政策の現状と課題）、「中國公害環境訴訟」（中国の公害環境訴

訟）等著作，對於臺灣及中國的環境政策與法制皆有相當深入程度的研

究。 

(二) 與龍谷大學政策學部櫻井次郎教授交流過程 

交流議題以小水力發電的制度與在地推動為主。經引薦說明後，由參

訪團隊先說明此行重點：一方面希望系統性了解日本在小水力推動上的制

度經驗，包含跨部會協調、用地與水域權利、技術與環境面對接等；另一

方面，也盼藉由日本長期實務累積，作為後續推動政策與配套工具之精進

與學習。 

日方首先從法制與治理層面切入，指出日本對再生能源設置的管理，

除了透過國家法律建立架構與框架之外，再進一步油地方自治體透過「自

治條例」或「指引」來進一步補充，形成中央法規與地方自治條例或自治

規則的雙軌配置。透過這些地方規範可以發揮更具有在地調整的彈性，此

外常見做法是，與發電事業及在地利害關係居民以「行政協定」或性質較

為柔性的「紳士協議」（Gentlemen‘s Agreement）來與開發者及社區居民

約定事項；由於其法律拘束力視條文與協定內容而定，因此重點在於事前

協商與溝通，以達過程透明化及權利義務明確化，進而確保可執行性與社

會信任。 

在環境面向，日方特別提到環境影響評估與規模門檻之間的關聯。再

生能源專案是否需要進入環評程序，關鍵常繫於「規模」大小；雖然會中

未提供明確數值，但可確認日本存在以規模決定適用性的制度設計，且地

方政府亦可能以自治條例或指引加以細化，反映不同地區的在地條件與社

會期待。這種中央與地方的層次互動，一方面提高了治理的敏捷度，另一

方面也要求行政協調必須更周延。 

另由於相關能源近期開發爭議，多肇因於未進行社會溝通，日方表示

對於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在地議題，及地方普遍強化居民參與的機制，像

是以地方自治條例或指引規範說明會、意見蒐集與承諾事項，並在必要時

結合行政協定確保執行。此一趨勢對小水力同樣具參考價值：即便其用地

尺度與環境衝擊型態與開發技術不同，但提前建立透明的程序路徑與明確

的回饋安排，仍是降低爭議、累積信任的關鍵。 

另外就再生能源開發的共通挑戰部分。其一是多機關權責分工與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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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土、農水、環境到產業等不同主管領域，往往牽涉法規位階不同與法

規標準不一，使得公務部門的銜接與互相合作，成為案場建置時程的影響

主因。另外是場址條件與使用權利的整合，包括水域調度、既有設施利用，

皆須在制度與技術上找到兼顧路徑。正因如此，日本地方自治條例＋技術

／環境指引的雙軌模式，以及以協定補強落實的經驗，提供了具體可學的

操作面。 

最後由參訪團隊表達願意就資料互換與後續聯繫建立固定窗口，包含

地方條例文本、行政協定或紳士協議的範例，以及與小水力相關的環境與

技術指引等；並期望安排進一步的交流論壇及工作會議，透過實地觀摩與

分享經驗，持續互相交流學習雙方可行性制度與政策執行。 

 

 

 

 

 

 

 

 

 

 

 

 

圖

1

6

、

圖 16、與龍谷大學政策學部櫻井次郎教授線上交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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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拓殖大學政經學部奥田進一教授簡介 

奥田進一教授現任職拓殖大學政經學部，於畢業於早稻田大學，主要

研究領域為中國法、環境法及土地改良與制度等，現擔任東京都地下水對

策檢討委員會委員、日本環境法政策學會理事、日本水資源・環境學會理

事，另曾擔任國土交通省水管理・國土保全局之河川資源高度化檢討會委

員、國土交通省河川局之河川法制度研究會委員、環境省綜合環境政策局

・環境教育推進室之環境保全活動活性化法制度檢討會委員等諮詢委員

要職。 

曾發表之著作例如「太陽光發電設施相關之訴訟現狀與課題」（太陽

光発電施設に関する訴訟の現状と課題）、「地下水之權利歸屬於誰？：法

觀點之思考」（地下水は誰のものか? : 法的観点から考える）、「地下水之

保全管理之法規範研究」（地下水の保全管理のための法規範研究）、「水

利行為之權利侵害：河川乾涸公害相關之事業者的法律責任」（水利行為

による権利侵害 : 「涸れ川公害」に対する事業者の法的責任）、「農業

水利秩序與水利權的存在方式」（農業水利秩序と水利権の在り方）等論

文。 

(四) 與拓殖大學政經學部奥田進一教授交流過程 

為了解小水力在日本之推動政策與申請制度、實務經驗等各面向議題，

在經過短暫引薦過程後，由我方就「小水力」相關法規定義定義及審查過

程等相關問題進行訪談，並就日本近年制度中曾以「1,000kW 以下」做為

小水力的界定脈絡，與我國認定型態並不相同，可能會導致主管機關在進

行審查過程中，針對案件型態及應備要件等制定不同規定。 

在法制與程序面，日本的「水利權」是落地關鍵。日本同時存在行政

許可型與傳統沿用型（習慣法）兩種水權。農家得以利用農業用水從事農

業生產乃是一種傳統權利，此一權利多被視為既有的「許可」且無需提出

許可申請，因此中央並無完整、即時的彙整資料庫。實務上需要一處處與

在地用水者逐案盤點才能掌握。過去一旦將農業用水轉作發電用途，因為

以非屬傳統的農業生產行為，因此即不被視為傳統權利，從而需申請行政

許可。但因為程序繁複、耗時可達多年，導致小水力普及受阻，並且引起

許多民怨。2015 年相關修法後，對於規模較小且不涉水壩者，亦被視為

農業行為的一部分，進而發電行為之相關手續獲得簡化，改以協商掛帥，

顯著降低行政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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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理與資料掌握上，會中亦提及日本中央機關對地方分散式案例的

掌握有限，許多案例需自都道府縣層級蒐集，增加統計與政策設計的難度。

此一情形與臺灣由中央統整的經驗形成對照，提示將來若要促進跨域比較

與政策學習，需建立更一致的案例登錄與開放資訊機制。 

就市場機制與用電模式，討論指出日本小水力與再生能源在「自發自

用」與「售電（含 FIT）」之間存在選擇。一些公共設施或校園示例被提

到可達到相當比例（會議口述提及約三成）的場內自用，但整體仍以制度

與個案條件為準；此顯示分散式能源的商業模式，需因地制宜在自用比例、

併網售電與契約設計上取得平衡。 

在社會與環境面，與會者強調大型地面型太陽光電若採取不良施工，

將造成水土保持風險與豪雨期間土石沖刷，導致居民反對與訴訟糾紛。此

點與臺灣部分山坡地案例相互呼應，凸顯工程品質、環境影響評估與在地

溝通的重要性。相對地，小水力若能在既有農業水文系統內審慎導入，並

做好協商與維運，對環境的邊際衝擊相對可控，但前提是要處理好水權、

用水目的變更與需求端的穩定性。 

在經濟與回饋機制方面，討論指出大型太陽光電具備顯著的現金流潛

力，部分開發者會以地方祭典、公共設施維護、農業設備修繕等方式回饋

社區；然而，回饋的正當性、透明度及與地方長期需求的連結，仍需制度

化以避免爭議。小水力則受限於場址條件與負載配置，若當地用電需求不

足，恐出現營運赤字，因此「誰來用電」與「如何調度」是商業模式成立

與否的關鍵。 

會議亦談及日本核能機組在事故後的重啟議題，以了解日本之能源結

構，另外地方政府及民眾的民意反彈，亦可能造成供給結構調整的複雜度

上升；在再生能源占比提升的同時，如何兼顧電力系統穩定與社會接受度，

可能是能源發展的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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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與拓殖大學政經學部奥田進一教授交流照片 

圖 18、與拓殖大學政經學部奥田進一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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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策與法規 

日本近年以「穩健擴張、成本控管、在地共生」為主軸推動小水力發電。政

策從價格機制、補助工具到行政治理與技術支援多軌並進，兼顧既有設施活化與

新設案場導入，並強化災害韌性與社會接受度。 

首先，在價格機制上，2012 年導入固定價格收購制度（FIT），並於 2017 年

明確區分「新設」與「既設導水路活用型」。新設若對壩體、壓力鋼管、機電等

進行「實質全面更新」，可比照新設費率；既設路徑則要求同時更新電氣設備與

壓力鋼管，部分設備得以以必要補修替代。費率設計逐年下修大型級距、保留中

小型誘因（如 <200 kW 維持相對較高級距），以引導成本下降與在地社區型發展。

為抑制全民負擔並提升市場效率，日本亦於 2018 年修法導入差價收購制度

（FIP），以「基準價格－市場平均價格」之差額補助，優先應用於規模較大的再

生能源並逐步擴大。 

其次，補助與示範工具針對自用型與公共設施系統性佈局。環境省 2016–

2020 年推動「再生能源電力與熱能自發自用」計畫，開放 10–1,000 kW 小水力

導入補助，鼓勵地產地消；2018–2020 年則以「地方低碳化推動企業體」示範，

要求地方政府主責、地方金融與民間共同出資，建立營運主體。2020–2024 年

續推「公共設施再生能源導入建構」計畫，鎖定焚化廠、自來水與污水系統等公

設，打造可複製的系統化應用。經產省自 2021 年啟動「水力發電導入加速化補

助金」，涵蓋潛力探勘、流量監測、水輪機之機組設計等。 

在治理與程序面，日本以「事業計畫制定指導方針（小水力）」作為全生命

週期遵循綱領，強調前期法規盤點、在地共生溝通、設計施工之防災與環境保全、

營運維檢與退役規畫，違反者得受認定取消等處置，藉此提升案場治理品質與社

會信任。同時，國土交通省與農林水產省設立「水權與設施利用」單一窗口，支

援在既有農業水利、渠道等設施上進行小水力導入的許可與協調。 

技術與資料基盤方面，環境省 REPOS 平臺提供中小水力潛力地圖，支援地

方政府與業者初篩與比對，降低前期不確定性；並由農水省與國土交通省編纂「農

業水利設施導入小水力」手續與案例集，降低行政與技術門檻、提升實務透明度。 

最後，在前期導入服務與市場推廣上，經產省曾運作「再生能源顧問

（Concierge）計畫」，以諮詢、指引與案例分享協助開發者完成制度理解、地方

協議與行政手續，縮短從概念到落地的距離。整體觀之，日本以價格與市場並行

（FIT／FIP）、補助與示範並舉（自用、公設、加速化補助）、治理與程序成套（指

導方針＋單一窗口）、技術與資料連動（REPOS＋低落差機型研析），建構出兼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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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效率、在地共生與系統韌性的「小水力推動組合拳」。相關日本小水力相關

推動資訊分述如下： 

(一) 針對既有水力發電設備之更新適用固定價格收購制度（FIT）

之採認原則： 

日本固定價格收購制度（FIT）於 2012 年 7 月施行，根據資源能源廳於 2017

年針對既有水力發電設備之更新適用固定價格收購制度（FIT）之採認原則(固定

価格買取制度における既設の水力発電設備の更新に係る認定の考え方につい

て)所發布之資料顯示，在固定價格收購制度（FIT）中，水力發電分為 2 種模式： 

(1)新設：新設發電設備或對既有設備進行全面更新 

全面更新發電既有設備(如取水設備-水壩、堰；壓力鋼管；發電機；沉砂

池；導水路-水道或管渠..)，則可視為對發電設備的實質全面更新，適用與

新設設備相同的固定價格收購制度（FIT）價格。 

取水設備（如水壩、堰），若整體更新在技術上難以實現，則僅進行維持

發電所需的必要補修也可納入認定範圍。 

但若為「發電專用水壩」所構成的壩式或壩水路式發電所，則僅限於進行

水壩拆除、更新，方可納入認定。 

導水設施與放水渠道依據不同裝置容量有不同的標準，例如未滿 200kW

之裝置容量，更新長度需達 100 公尺以上，才可列入為新設。 

(2)既設導水路活用型：針對既有水力發電設備，在沿用既有導水路的前提

下，更新電氣設備與壓力鋼管，兩者必須同時更新。 

電氣設備：必須更新所有水輪機（含進水閥）、發電機、變電設備等電氣

系統。 

壓力鋼管：全部或部分長度更換；或對全長（不含埋設部分）進行內外防

蝕塗裝。嵌入建築基礎內、接近入口閥（水輪機）連接部位的壓力鋼管，也納入

認定對象。 

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省資源能源廳的官方資訊，在新設與既有設施的費率級距

中(如表 1 所示)，大型案場的收購費率已下調，日本政府透過價格設計，逐步降

低案場的價格費率，同時確保小規模與社區型水力發展的投資誘因，並鼓勵既有

水利設施再利用以降低成本： 

表 3、日本小水力發電 FIT 級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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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設 既設 

年
度 

5,00
0 kW 以

上 
30,000 
kW 以下 

1,00
0 kW 以上 

5,00
0 kW 以上 

200k
W 以上 
1,000kW 

以下 

<200
kW 

5,00
0 kW 以

上 
30,000 
kW 以下 

1,00
0 kW 以上 

5,00
0 kW 以上 

200k
W 以上 
1,000kW 

以下 

<200
kW 

2
017 

20 
円 (4.10 
NTD) 

27 
円 (5.54 
NTD) 

29 
円 (5.95 

NTD) 

34 
円 (6.97 
NTD) 

12 
円 (2.46 
NTD) 

15 
円 (3.08 
NTD) 

21 
円 (4.31 
NTD) 

25 
円 (5.13 

NTD) 

2
024 

16 
円 (3.28 
NTD) 

27 
円 (5.54 
NTD) 

29 
円 (5.95 

NTD) 

34 
円 (6.97 
NTD) 

9 円 
(1.85 
NTD) 

15 
円 (3.08 
NTD) 

21 
円 (4.31 
NTD) 

25 
円 (5.13 

NTD) 

2
025 

16 
円 (3.28 
NTD) 

23 
円 (4.72 
NTD) 

29 
円 (5.95 

NTD) 

34 
円 (6.97 
NTD) 

9 円 
(1.85 
NTD) 

14 
円 (2.87 
NTD) 

21 
円 (4.31 
NTD) 

25 
円 (5.13 

NTD) 

資料來源：日本經濟產業省資源能源廳。 

(二) 再生能源電力與熱能自發自用推動計畫(2016-2020) 

環境省於 2016 年推出再生能源電力與熱能自發自用推動計畫(再生可能エネ

ルギー電気・熱自立的普及促進事業)  ，計畫針對地方政府、非營利法人及民

間事業者，補助再生能源自發自用設備的導入，其中設備包含 10kW-1,000kW 以

下之小水力發電。並特別強調須推進自家消費型與地產地消型再生能源之普及，

讓再生能源（如太陽光電、風力、生質能等）在地方社區不依賴政府補助或固定

電價制度的情況下，也能自給自足，並持續擴大推廣。 

(三) 環境省地方低碳化推動計畫執行單位設立示範計畫

(2018-2020 年) 

環境省提出「地方低碳化推動計劃執行單位設立示範計劃」的計畫(地域低

炭素化推進事業体設置モデル事業(2018-2020))，預算額度為 1 億日圓(約新台幣

2,051 萬元)，單一項目最高約 2,000 萬日圓(約新台幣 410 萬元)，執行期程最長三

年。 

此計畫的補助對象為地方政府，要求在地方自治體參與主導，由地區金融機

構、在地企業及市民共同出資成立計畫執行單位，專責推動低碳化計畫，例如運

用再生能源(包含水力發電)。補助用途著重於設立計畫執行單位的相關支出，補

助比例則依地方參與程度與計畫性質而不同。 

(四) 環境省公共設施再生能源導入建構計畫(2020-2024 年) 

環境省推出的環境省公共設施再生能源導入建構計畫(公共施設の設備制御

による地域内再エネ活用モデル構築事業)，透過公共設施（如垃圾焚化發電廠、

自來水及污水處理系統等）進行實證，有效提升區域內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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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計畫除了提高公共設施導入再生能源比率，亦希望建構推廣模式以擴散至

其他公共設施，範圍包含導入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其附屬設備(包含水力發電)。 

(五) 經產省水力發電導入加速化補助 

因應水力發電具有穩定電力、成本低等特性，可成為支持日本電力供應的重

要來源，因此在 2021 年 7 月，資源能源廳推出「水力發電導入加速化之補助」

補助金(水力発電の導入加速化補助金)。2021 年推出時，整體補助金額上限為約

20 億日圓（約新台幣 4.1 億元），支持地方政府與民間事業進行水力發電前期規

劃與調查，補助比例視內容而定。補助內容包含可行性評估、水文地形測量、流

量監測設備採購、施工道路整備，更透過補助鼓勵與地區共生(如辦理活動促進

社區理解、國內外技術資訊蒐集或交流)。另一方面亦針對既有水力發電設備提

升發電量進行補助，包含潛力調查、施工工程等費用。此外，自然災害日益嚴重，

導致水力發電設備遭受超出預期的損害日漸增加，因此強化災害韌性以維持發電

穩定性已成當務之急，但若因災害停機期間長者、或含災害對策等狀況者，可提

升補助比例。 

2025 年度，針對水力發電導入支援計畫大幅提高補助規模，總補助金額上

限 124 億日圓（約新台幣 25.4 億元），補助比例依事業類型與內容而定。補助範

疇包括地方政府針對地區內具開發潛力的水力發電地點進行潛力調查，民間業者

針對潛力地點執行水力發電事業之前期可行性評估與技術設計。以及既有水力發

電設施之效能提升，包含提升既有水力發電設備發電量工程、提升潛力調查。 

(六) 水力發電事業計畫制定指導方針 

日本經產省資源能源廳自 2017 年 3 月公布(事業計画策定ガイドライン(水力

発電）)，並於 2025 年 4 月完成第 9 次修訂。定位為水力再生能源事業在申請認

定與全生命週期實施時的遵守事項與建議事項之總綱；違反者除可能影響認定外，

亦得依再生能源特別措施法採行指導、改善命令或認定取消等措施。 

內容要求業者在立案前即完成相關法規與地方條例檢核、基地與周邊環境調

查，並以「與在地共生」為原則，主動與地方政府、社區與利害關係人溝通協調；

設計與施工階段須兼顧防災、安全、環境與景觀保全，降低對水域與生態之影響；

營運管理則強調維檢與監測，並建置天然災害或設備故障的應變計畫；同時要求

妥為規劃撤除與廢棄物處理。整體而言，該指引提供了從前期評估、設計施工到

營運退役的作業標準，以提升水力案場的社會接受度與治理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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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REPOS 再生能源資訊提供系統 

環境省推出 REPOS 再生能源資訊提供系統，旨在支援再生能源導入過程中

的規劃與評估。該系統整合了航空影像、衛星影像以及多種地圖資料，為使用者

提供前期評估的分析工具。其中，特別設置「再生能源導入潛力地圖」功能，此

地圖提供使用者選擇不同再生能源類型（如風力、中小型水力、地熱、太陽光電、

太陽熱能）來查看其在日本各地的潛力。 

中小型水力地圖提供豐富的技術與潛力分級資訊，包括：河川與農業灌溉渠

的潛力分類（小於 100 kW、100–200 kW、200–500 kW、500–1,000 kW、1,000–

5,000 kW、5,000–10,000 kW、10,000 kW 以上等 7 個級距）、地理座標定位、地

區選擇功能等。此舉將傳統的潛能盤點轉化為互動式、區域化的能源導入工具，

有效支援地方政府與業者進行初步選址與潛力比對。級距包含。透過該資訊平台，

企業能根據地圖所呈現的潛力地點進行初步篩選與評估，進一步降低前期規劃的

不確定性。同時，資訊透明化的方式也有助於提升小水力發電前期評估的效率，

進而推動小水力發電的普及。 

 

 

 

 

 

    

資料

來源：

日本環境省 REPOS 再生能源資訊提供系統 

圖 19、REPOS 再生能源資訊提供系統 

(八) 農業水利設施導入小水力發電手續與案例集 

農林水產省與國土交通省合作推出農業水利設施導入小水力發電手續與案

例集(如圖 20、圖 21、圖 22 所示)，內容涵蓋如何利用農業水利設施導入小型水

力發電的相關流程，包含法律程序、技術規劃、與電力公司的協調機制等。 

此外，該案例集亦收錄多個實際應用案例，提供具體的操作經驗與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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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舉不僅有助於業者更清楚掌握小水力發電導入的全流程，降低行政與技術門檻，

也透過案例分享，提升決策透明度與實務操作的可行性，進一步推動農業用水系

統中小水力發電的普及與落實。 

 

資料來源：農林水產省與國土交通省 

圖 10、農業水利設施導入小水力發電手續與案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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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農林水產省與國土交通省 

圖 21、農業水利設施導入小水力發電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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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農林水產省與國土交通省 

圖 22、農業水利設施導入小水力發電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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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利用既有基礎設施加速再生能源普及」系列調查 

環境省(2018–2023 年)辦理「利用既有基礎設施加速再生能源普及」系列調

查，聚焦於利用既有攔沙壩、壩體等基礎設施推動水力發電調查與分析，評估既

有基礎設施作為能源利用的可行性。 

經調查分析，日本全國約有 60,000 座既有攔沙壩，但目前實際應用於水力

發電的僅約 60 座，約有 6,150 座具備小水力發電潛力，裝置容量合計約 

1,410MW。顯示日本政府逐步轉向針對不同類型既有設施的精準化盤點與分類，

藉以提升小水力發電推廣效果。 

(十) 設立小水力推動單一窗口機制 

國土交通省為協助推出水力發電與水利設施諮詢服務窗口 ，協助小水力開

發者進行水力發電水權許可程序的諮詢，包含水力發電或利用既有農業灌溉渠道

等設施之許可程序。 

農林水產省設有「利用農業水利設施發電的水權諮詢窗口」 ，在各地農政

局設立的專門的聯絡窗口，提供水權申請的支援與諮詢服務，推動農業水利設施

用於小水力發電等再生能源的導入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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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與建議 

一、參訪宮瀨水壩本體、水與能源館及愛川第１發電所 

日本透過重大水利設施(如水庫)進行水力發電，除可於水量調節時利

用剩餘能源進行發電，亦可強化在地能源韌性，於災時可以維持設施運作，

避免民生用水受到影響，宮賴作為神奈川縣中津川水系之水量調節的重要

設施，其壩體為關東地區第二高，也是東京都地區最大的水壩。作為中津

川水系防洪設施、中津川水系水量調節、自來水供水水源及水力發電等，

避免中津川下游神奈川縣厚木市淹水，並確保中津川水域常年水量穩定，

及作為神奈川縣約 70%地區的自來水源之一。 

本次參訪除實地參訪宮瀨水庫除建置水壩及水力發電設施外，更進一

步就水庫設置之水資源及能源展示館進行參觀，館內展覽介紹了宮瀨水庫

及日本境內其他水庫設施，並將建置歷史及地理位置以圖說及歷史照片等

方式詳細解說，讓參觀民眾可以在過程中完整了解整個水壩的結構、歷史、

節慶活動及運作原理等，並充分運用場域資源提供水資源及能源之環境教

育，讓參觀民眾可以透過無人機影片等形式親身了解水資源的運用及水力

發電的原理及案場資訊，可做為我國未來發展除水力發電外，其他複合利

用設施之相關建議。 

另外水壩也結合當地農業，利用宮瀨水壩壩體內部的管理通道(監査

廊)等空間，以壩體內部為終年低溫(12 度)恆濕條件，作為清酒、乳酪、咖

啡豆等農產品熟成倉庫，展覽館內的餐廳並推出具備水壩外觀之餐點，讓

民眾用餐的過程，也可以透過選擇餐點的方式認識不同水庫壩體的設計，

多元化的水利設施經營方式，並與在地產業結合，可有效提升當地民眾支

持，並增加管理單位收入，以持續維運並與當地居民維持良性互動。 

二、參訪森崎再生水處理中心小水力發電所 

為了解除水壩等大型水利設施之發電過程，且我國小水力發電對於管

渠之小水力發電尚屬萌芽階段，仍需參考國外發展，這次轉請日方代表協

助邀約參觀森崎再生水處理中心小水力發電所，並與管理單位進行經驗交

流研討，除可了解污水處理廠淨水過程外，於末端之小水力發電過程亦是

重要的參考經驗，由於日本污水處理中心其進廠污水多為重力流方式進廠，

因東京都 23 區屬於平原地形，需透過污水泵站來蒐集污水，並透過污水

泵站將污水輸送到森崎再生水處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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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污水廠進行相關淨水過程後，相關重金屬及其他汙染物質皆已妥

善處理，其水質可符合東京飲水水之標準才會進行排放入海，而放流處因

有該廠放流水讓放流口附近的生物產生聚落，較未設置污水廠前之生態更

加豐富，足可證明污水廠之排放，並不會影響當地生態環境，小水力亦可

利用排放口之水力位能進行發電，以回收剩餘能源。 

另外除了小水力發電外，該廠區亦有設置太陽能光電板、沼氣發電等

相關設備，並採自發自用形式，可供給廠內其他電力設備使用，並提升廠

內低碳能源使用比例，另因廠內設有曝氣設備，為避免斷電時造成相關設

備無法運作，透過建置沼氣發電、太陽光電及小水力發電等設備，可作為

斷電時的備援電力，提升關鍵設施的維運生存能力。 

三、訪談龍谷大學及拓殖大學學者 

為了解先進國家之案場申設過程，案場申設涉及土地使用權申請、環

境保護、水權申請等相關流程，並有不同主管機關須進行合作審核，相關

流程之建立，仍需參考國際標準，以確保我國申設流程完整程度，本次參

訪主要目的是確認「中央法規」、「地方自治條例（或指引）」，是如何結合

「協定機制」的相關流程，對於未來小水力政策及法規制定，提供重要的

參考依據；且因應我國近期的環評門檻提高，及相關複合案場結合等相關

議題，可提供未來在調整制度時，應如何兼顧尺度、風險與行政成本之參

考依據。另外亦可藉由日方提供的相關審查流程及案例，進行釐清跨部會

流程節點，以提供未來政策規劃及申設流程改善的參考。 

經過訪談了解日本小水力案場其實也面臨水權申請制度與程序繁雜

的問題。例如農圳等在地型、規模較小的案例，因國土幅員廣大，中央部

門很難完全整握其設置點位及開發進度，多倚靠地方政府自治處理，相關

地理或開發資訊均需由地方都道府縣進行蒐整，與我國較習慣由中央部會

統整資訊不同方式，因地方政府公開資訊較不明確，可能影響政策公開及

數據統計的難度。另外日本同時存在「行政許可」與「傳統沿用（習慣法）」

兩種水利權型態，實務上，若由農業用水轉作發電用途，亦需走冗長的行

政程序，時間因素可能導致投資及設置進度停滯。 

自 2015 年修法後，對於不涉大型壩體且屬小規模者，改以協商為主、

簡化許可，降低目的外使用的行政程序，才讓更多在地型小水力有機會「合

法合規地」納入既有灌溉與農業水文系統，兼顧用水秩序與地方接受度。

從治理學觀點，這些制度微調凸顯「程序成本就是政策工具」：若流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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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將轉化為實質的投資風險與社會反彈成本；相反地，當程序得以在風

險可控前提下被合理化、標準化，可有效提高地方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的效率及支持度。 

綜上，考量我國目前制定相關旗艦計畫，從案場盤點、獎勵制度及行

政程序優化做起，本次訪談提供了後續政策制定及制度申請等相關建議，

並可結合地方政府及在地團體進行推動，輔以社會溝通及平台會議等相關

管道，持續提升溝通效率，並藉由建立國際交流窗口，日後如有相關環境、

水利或能源議題亦可互相交流研析，進一步提升我國水利技術及整體設置

量能，以達成我國二次能源轉型，推動多元綠能願景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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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件及參考資料 

一、小水力発電の水利使用手続の 簡素化・円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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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河川空間のオープン化につい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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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川空間の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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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利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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